
上海易初电线电缆有限公笥
: ’

购 销 合 同

购货单位:北京阿沃德科技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甲方) 合 同 编 号 2205⒛
-010-ECsH-sCL j

供货单位:上海易初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乙方)EC-020977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规定,本着平等互利,诚实信用的原则,甲 ,乙双方经充分协商,特订立本合
第一条 产品名称,价格,数量,金额
易初物料编号 型号 规格 数量 单价 (元 /Ⅲ ) 金额 (元 ) 线色要求 线径要求 交货规格

存

态

库

状
具
格

盘

规
发货方
式 :

B102020005002B

K
RW国标 o,5冰2C 1 278 127,8

外护黑色,线
芯棕,蓝

标准 100米/卷 现 货 无 快 递

B102020007504B

K

RW国标 0 75冰 4C 200 3 357 671 4
外护黑色 ,
芯棕,蓝 ,

+诘吉之寻

线

黑 标准 100米 /卷 现 货 无

〓

合  计 799 2 柒佰玖拾玖元贰角整 含13%增 值税

摇 注:1,生产公差允许±3%,按实际米数结算,合格证上都标100米/卷。2能打米标的打米标。3交货目蝴 L~{合
同签订日起排单⒎9个工作日可发货 !

第二条 产品质量 :乙方保证所有产品质量符合国际或国内相关认证标准,并对所提供的产品提供相应的质量稞 j

证 ,但应排除非产品本身因素造成的质量问题。
第三条 产品包装 :产品的包装以乙方厂商的出厂包装为标准。

河北廊坊市广阳区经济开发区金源道清华科 联系人 :杨佩艺

、联系方式有变更的需要有购货单位的变更通知文本并盖章 ,

联 系 方 式 18810563弘「
。

∶ ii~j∶ ∶∶

供货单位不接受口头通知:变更∷

第四条 供货地址 :

技园孵化器7栋厂房

如收货地址、收货人
信息。

第五条 产品验收 :甲方在验收中,如果发现产品的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要求的,应在三日内及时向乙方提出书:
面报告,并妥善保管好有异议产品。

外包装验收 :甲方在收到货物时有责任对电缆的外包装进行验收9如发现电缆有磨损可以拒绝签收,如签刂攵该批 t
堂缆将视为对产品外观及磨损均无异议,之后不得以产品磨损破损等理由退换。如甲方委托其他人验收请提前告
却验收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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Ⅱ

预付30%生产+全款到发货

第七条 公司唯一指定帐号 : 用户名 :上海易初电线电缆有限公司
开 户 行 :农 行 上 海 市 康 桥 支 行 0弘800000硐0O饣43

第八条 提货事项:本合同所涉及的产品如购货单位未按期提取,供货单位可以免费为购货单位保存30天 ,u回 ao
天后还没有提取的每延迟一天按照每天总金额的5‰支付给供货单位为仓储费用在本合同的预付款中扣除。如在φQ
禾内还未提货的视为购货单位单方面违约本合同将自动取消,合同所涉及的预付款归供货单位所有。    ∷Ⅰ∶∷

笋
九条 如购货单位未按合同约定日期付款超过5个工作日后每日按照总金额的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给供

笑肀乒 0

第 十 条  未 尽 事 宜 :因 履 行 本 合 同 所 发 生 的 -切 争 议 ,双 方 友 好 协 商 解 决 :如 协 商 不 能 解 决 的 ,甲 ,

回合同签订地法院提出诉讼。

乙双方各执一份。传真件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:苯

一

第十一条 本合同签订地址为 :

合同自签字日起生效。
上海 本合同一式二份 : 甲 、

r 、 NN ea宀 ~.`

甲方:北京阿沃德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:上海                  Ⅱ¨

地址 :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30号院3号楼2层肛077(

委托代理人:杨经理 ·ο
C翻

电话 : 010巧 6298855 电话 :1o37    Ⅱ 1勹1层卜 /

传真:

传 真 :   \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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